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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美国通过对外强化出口融资项目支持和加大出口融资力度，对内强

化出口促进机构及其职能，推进“国家出口倡议”；美国继续进行出口管制制度改革，尝

试单一控制清单，出口管制的控制力度没有减弱；美国修改了贸易救济、３３７调查制度；

有条件进口中国内地加工家禽产品；能源部继续发布多项能效要求；实施《食品安全现

代化法》的若干措施；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进入实质性文本谈判阶段，如双方能达成

协定，将对两国投资者提供一个相对稳定透明和有预期的投资环境；目前中国企业赴美

投资仍遭遇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电信行业的国家安全审查有日益严格的趋势。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３年中国和美国双边贸易总额为５２１０亿美元，同比增长

７．５％，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３６８４．３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７％；自美国进口１５２５．８亿美

元，同比增长１４．８％；中国顺差２１５８．５亿美元，同比下降１．４％。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

主要是便携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无绳电话机及其部件、鞋靴、硬盘驱动器、微型

机的处理部件和服装等。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大豆、飞机等航空器、集成电

路、铜废碎料、处理器及控制器、未梳棉花、存储器等。

据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３年，中美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８．５亿美元，完成营业额８．９亿美

元；中国公司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１３３８人。

据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３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美国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

投资额为４２．３亿美元。２０１３年，美国对华投资项目１０６１个，实际使用金额２８．２亿

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制度变化

（一）贸易管理制度变化

１．关税制度

根据ＷＴＯ的统计，２０１２年，美国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３．４％，总体处于

较低水平，根据ＷＴＯ定义的农产品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４．７％，非农产品

为３．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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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主要出口管理制度

（１）出口促进。①

２００９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国家出口倡议”，也称出口倍增计划，目标是在５年内

将美国货物和服务总额从２００９年的１．５７万亿美元倍增至２０１４年的３．１４万亿美元，为

此，奥巴马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

第一，强化出口促进机构及其职能，广泛开展出口促进活动。成立出口促进内阁和

“商业倡导”跨部门协调小组，加强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的职能。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１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直接签署行政命令，成立旨在扩大美国出口的

“出口促进内阁”，正式开展“国家出口倡议”。“出口促进内阁”由美国财政部部长等十

几位相关内阁领导组成，下设出口促进办公室，由国务卿负责日常工作运行。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６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１３６３０号行政命令，设立“商业倡导”跨部

门协调小组，其组长由商务部长担任。该小组下的商业倡导项目为联邦政府所支持，其

目的是扶持美国企业获得“外资项目或采购机会”。

“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于１９９３年组建，负责制定每一年的国家出口战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并对出口促进活动进行协调，同时组建“外销推展中心”，提供资讯及加强

国际之间联系。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由美国商务部、财政部、国防部、农业部、劳工部、新闻

署、运输部、贸易代表办公室、小企业管理署、进出口银行、国务院、贸易发展署、经济顾问委

员会、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国际开发署、环境保护署、能源部、国内事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经济委员、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等２１个机构组成。其中，商务部、进出口银行、海外私人

投资公司、贸易发展署、小企业管理局、国务院、农业部是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的７个核心

部门。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的成立为美国实施“国家出口倡议”提供了统一框架，作为一个

跨部门的工作小组，２０１３年，该机构为实施国家出口促进计划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各部门间

的协调工作，以促进出口融资和支持信贷等活动的顺利开展，并制定实施政府的战略规划。

第二，强化出口融资项目支持，加大出口融资力度，提高融资便利化。

美国联邦政府通常提供四种不同类型的融资项目：第一，出口发展和营运资本融资

项目。此项目允许美国企业获得贷款，企业用贷款获得的流动资金承接新业务，在国际

市场上增加产品销量和竞争力，从而促进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出口。第二，设施发展融资

项目。允许美国企业针对在美国使用的设施或设备采取收购、新建、改建、改善、扩大、

使其现代化等方式，从而生产或提供在国际贸易中进行买卖的商品或服务。第三，国际

买方融资项目。在一年到两年时间内经济环境里没有可行利率的情况下，或者因其他

原因不能筹集资金时，此项目将允许美国企业协助他们的国际采购商为购买美国的商

品和服务而融资。此种融资，一般用于资助购买美国本土的商品和服务。融资可能也

可用于翻新设备，软件，某一银行及法律服务费用和某些当地费用及开支。第四，投资

项目融资。允许美国企业获得融资，用于需要大量资金的项目，如基础设施、电信、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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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供水、住房、机场、酒店、高科技、金融服务和自然资源开采等行业的大型项目。

美国政府部门还提供各种融资项目支持，例如美国农业部提供海外农业服务出口

信贷担保项目，以美国的私人银行和批准的外资银行承保，用美元计价的不可撤销的信

用证来支付出售给国外买家的食品和农产品。此外，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也提供融资项

目支持，其中小型企业融资项目提供中期至长期直接贷款和贷款担保，用于在发展中国

家和新兴市场符合条件的投资项目。

配合“国家出口倡议”而强化的融资支持。为了全面配合和支持“国家出口倡议”的

实施，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和美国进出口银行还提供有一些项目支持，并加大支持力度。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主要提供以下项目：第一，出口运营资金融资项目。为美国小企业出

口商提供高达５００万美元的短期特定交易流动资金贷款。此种融资的用途包括劳动力

和原材料的出口前融资，以及从特定交易产生的应收账款海外销售装运后融资。第二，

出口快捷服务项目。此项目旨在为在出口发展融资上有出口潜力但需要至少５０万美元

资金进入出口市场的小企业融资，用于购买或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第三，国际贸易

贷款项目。给正在准备从事或已经从事国际贸易的美国企业，或避免其受到进口的不

利影响，提供高达５００万美元的融资以提升设备及设施的竞争力。

进出口银行持续加大对普通中小企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资金和可再生能源融资

项目支持的投入支持力度。２０１３年，美国进出口银行批准总额为２７３亿美元的融资申

请以扶持高达３７４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到世界各地。进出口银行批准了３８４２家企业的融

资申请，创历史新高。

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支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提供多项保险政策。包括小企业出口

信用保险政策、多买家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和单一采购商出口短期信用保险政策。小企

业出口信用保险政策：该项目专门为新出口，或偶尔出口的小企业所设计，该项目启动

可以提升小企业的信贷条件，减少风险，从而帮助小企业拓展国际销售。多买家出口信

用保险政策。为了减少美国出口商应收账款收回不能的风险，该项目可以帮助出口商

降低风险，增强信贷能力，从而扩大销售。单一采购商出口短期信用保险政策：为美出

口商出于外国买方因政治或商业原因不能偿付短期应收账款而造成的损失提供担保。

二是加大融资支持力度，提高融资便利化。

（２）出口管制制度。

２０１０年美国开始全面改革出口管制体制，计划基于单一出口管制清单、单一许可证

签发机构、单一执法协调机构和单一信息技术系统四个原则重建出口管制制度。２０１３

年４月１６日和２０１３年７月８日，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和国务院国防贸易管制局各自

发布了修改《出口管制条例》和《武器国际贸易条例》的最终规则，对美国现行出口管制

制度进行了修改，将部分军品清单上的物项转入商业控制清单。①上述规则于２０１３年１０

２７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４

① ２２６６０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Ｖｏｌ．７８，Ｎｏ．７３／Ｔｕｅｓｄａｙ，Ａｐｒｉｌ１６，２０１３／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２７４６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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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５日和２０１４年１月４日生效。这次修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商业控制清单中增加“６００系列”分类。根据美国现行的出口管制管理体

制，军品清单中的国防产品和国防服务受到《武器国际贸易条例》严格的出口管制，由国

务院国防贸易管制局负责执行，商业控制清单中的商品、软件和技术由商务部产业安全

局根据《出口管制条例》进行出口管制。此次修改在商业控制清单中新增一个“６００系

列”分类，将军品清单中部分“较不敏感”的物项移至商业控制清单中的这一新分类，涉

及的产品主要有原属于军品清单的部分航空器、蒸汽涡轮发动机、水面舰、潜水艇。同

时，商务部产业安全局也将对现行商业控制清单中的军品物项重新定义，并将它们移入

“６００系列”分类，例如外国制造或位于外国的“军用商品”将扩大到包括包含任何原产于

美国的“６００系列”分类物项的商品，以及使用源于美国的“６００系列”分类技术所制造的

直接产品。“６００系列”分类下的物项出口到外国通常需要获得商务部产业安全局的许

可。针对中国军需品出口的最终用户制度，也适用于列入“６００系列”分类的微处理器。

第二，统一两清单“特别设计”一词的定义。由于商业控制清单和军品清单不可能

列举所有受管制产品，因此两清单都规定了类似兜底条款的“捕获放行”条款，“特别设

计的”物项将受到管制，除非其满足一定的条件。此次修改统一两个清单的“特别设计”

概念，即如果一物项（包括部分、组件、配件和软件等）“特别用于取得或超过被管制的实

施水平、特征或功能”，或者是“与被管制的商品或军需品一起使用的部部分、组件、配件

和软件等”。满足“特别设计”定义的物项，只有在其本身是螺丝等基础零部件等条件下

才能被“放行”。

第三，明确“６００系列”的许可例外。虽然“６００系列”分类下的物项出口到外国通常

需要获得商务部产业安全局的许可，但如果出口或再出口的目的地为战略贸易授权许

可例外的３６个国家，则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可获得许可例外，但这３６个国家不包括中国。

放松对卫星及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和２１日，美国众、参两院

相继表决通过了《２０１３财年国防授权法》。２０１３年１月３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该

法案，标志其正式生效。根据该法，《１９９９财年国防授权法》第１５１３（ａ）节关于将商业控

制清单中所有卫星及相关物项转移至军品清单的规定将被废止，改由美国总统决定在

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将上述卫星及相关产品从军品清单转移到商业控制清

单。但这些被转移到商业控制清单的卫星和相关产品仍不能被出口、再出口到中国、朝

鲜等国家或在这些国家发射，除非总统决定这符合美国国家利益。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４日美

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发布了实施该法的建议规则。这次政策改革将使中国的航天产业

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中国在该方面产品和技术进口受限的局面没有改变；另一方面，

美国卫星产业将加大在全球市场的经营活动力度，加剧中国航天产业国际化所面临的

竞争。

３．贸易救济制度

（１）实施“贸易执法倡议”的举措。

为支持美国总统的国家出口刺激计划，美国商务部在２０１０年宣布了“贸易执法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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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提出１４项加严反倾销和反补贴法实施的建议并陆续实施。２０１３年，美国商务部出

台了落实这１４措施建议的部分规则。

第一，修订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调查中分别税率企业审核标准的规定。①２０１３年

７月５日，美国商务部在联邦公报上发布一项规定，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调查中的

分别税率企业选择标准进行细化并严格适用。根据目前的规定，如果企业能够证明其

出口活动并未受到政府事实上或法律上控制，美国商务部将给予分别税率，为其单独计

算出一个反倾销税率。新规定加强对政府“事实控制”的审查，细化了测试标准，要求分

别税率申请企业围绕五条标准提交更多的支持性材料，即出口商的所有权情况，是否有

任何个人所有者担任任何级别政府的职务；出口销售的议价与定价；企业管理层的组成

和选任程序，以及是否在政府任职；利润分配；应诉企业与母国、第三国或美国市场上被

调查产品的生产或销售的关联度。此外，调查机关在预算和人员充裕的前提下将进行

更多的分别税率核查。

第二，有关反倾销及反补贴调查中事实信息证明函的最终规定。②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０

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反倾销及反补贴调查中当事人或其代表向商务部提交有关事实

资料时签署证明函的暂行规则。该规则加强现行证明程序，要求证明函表明该函适用

的个案、案件所处的阶段、签署人身份、日期，并清楚地指明当事人及其代表承担因提供

虚假事实应承担的后果。该暂行规则于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４日生效。２０１１年９月２日，美国

商务部颁布补充暂定规则，允许外国政府在提交证明函时使用上述暂行规则生效前已

使用的形式或采用暂行规则中要求的形式，但公司证明函应该继续使用暂行规则中规

定的形式。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７日，美国商务部在联邦公报上公布，自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６日起上

述暂行规则成为正式规则。

（２）修改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有关事实信息定义和提交时限的规定。③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０日，美国商务部在联邦公报上公布，自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０日起适用确定

倾销及反倾销调查中有关事实信息定义和提交事实信息时间限制的新规定。根据修改

后的规定，事实信息定义为：（ｉ）为回答调查问卷提交的证据；（ｉｉ）为证实指控或提交的证

据；（ｉｉｉ）１９ＣＦＲ３５１．４０８（ｃ）项下的价格信息以及１９ＣＦＲ３５１．５１１（ａ）（２）项下报酬适当

性评估的公开信息；（ｉｖ）美国商务部公开发布的证据；（ｖ）上述４项以外的事实信息。

事实信息提交的时间限制方面，将根据事实信息的不同类别确定提交时限，以取代

此前的概括性时限。商务部还要求事实信息提交方注明根据规定的哪一类提交。

（３）修改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调查中使用市场经济国家原料价格的规定。④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日，美国商务部在联邦公报上公布，自２０１３年９月３日起适用有关对

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调查中使用市场经济国家原料价格的新规定。在涉及非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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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国家的反倾销程序中，当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商向市场经济国家的供应商购买某

一生产要素并以该市场经济国家货币付款时，美国商务部在符合若干条件下的情况下

可采用该采购价计算正常价值。根据此次新规定，商务部要求有关的原料需在一个或

多个市场经济国家生产，而非只是通过该国供应商出售；并且修订门槛，规定只有当某

原料需“几乎全部”（即８５％以上）购自一个或多个市场经济国家供应商时，才可以用该

采购价计算该原料的价格。

（４）修改反倾销复审调查中的强制应诉企业选择方法。①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４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宣布修改反倾销复审调查强制应诉企业

的选择方法。商务部将改变过去单纯依据企业出口量大小进行抽样的方法，采取统计

上更为有效的方法选择强制应诉企业，具体包括随机抽样、分类抽样或概率比例抽样。

商务部在实施上述抽样方法时，将会根据个案情况向利害关系方发放抽样问卷。上述

修改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４日生效。

４．３３７调查制度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１日和５月２１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了修改３３７调查的最终规

则，主要涉及程序规定方面的修改。

（１）４月１１日发布的规则。②

该规则包括三个方面的修订内容。

第一，限制证词的数量。新规则规定起诉方对每一个被告要求的事实证词数不超

过５分，或最多总数不超过２０份，以多者为准。作为团体的被告其提供的证词数也不能

超过２０份。作为当事方的国际贸易委员会律师最多可以获得１０份证词，并且可以参加

所有其他当事方在调查过程中的取证。每一当事方被质询的问题不能超过１７５个。主

审行政法官可以基于正当理由提高证词或被质询问题的限制数量。

第二，关于秘密信息的规定。新规则要求委员会或主审行政法法官必须在３０天内

公开任何机密文件的公开版本，除非有正当理由可以延长期限。此外，规则规定，当事

人必须按照委员会或行政法法官的要求在任何保密请求问题上提供记录支持。此外，

新规则规定，某些文件的公开版本必须在提交文件期限期满的后一天内提供。

第三，明确申请人的申请书内容。新规定增加了申请人在申请书应明确的内容。

如果申请是基于违反美国３３７条款或１９３０年《关税法》注册商标、版权、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和外观设计侵权等行为，则申请书应包括３３７条款（ａ）（２）中规定的对受影响国内产业

的存在或其建立过程的说明，３３７条款（ａ）（３）中规定的假设存在或正在建立的国内产业

的详细描述（例如，前者可由如下事实证明即重大投资和大量劳动力的雇用，后者可由

如下事实证明，即积极从事导致其知识产权侵权的行为，阻碍了相关产业的建立），以及

相关知识产权被许可人的实施情况。如果申请是基于违反３３７条款，在商业贸易领域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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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公平的竞争方法或行为给美国某一国内产业造成损害性毁灭或损害性威胁，则申

请书应包括对国内产业存在或建立过程的详细说明以及对国内产业具体影响的详细说

明和相关知识产权被许可人的实施情况。

另外，新规定要求当事人对争议产品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明确说明，并在申请书中明

确其是否要求有限排除令、普遍排除令，和／或禁止令和停止令中的任意一项救济。

该最终规则于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生效。

（２）５月２１日发布的规则。①

新规则主要适用于证据开示中电子取证，增加了四款程序性规定，其中包括：获取

电子信息的限制；申请强制证据开示程序的限定条件；有关拒证特权和工作成果保护声

明的规定；有关当事人协商最后期限的规定。

第一，增加了获取电子信息的具体限制。规则２１０．２７（ｃ）规定如果让一方提供电子

信息的要求，会使其蒙受过度的负担和费用支出，那么这种要求就是不合理的，则无须

协助该电子信息的调查取证。而此时申请取证的一方，可提出动议，强制电子取证，拒

绝协助取证的一方此时需要证明，提供该信息会使其蒙受过度的负担和费用支出，因而

该要求是不合理的。如果认为提起动议一方的理由正当，行政法法官可责令电子取证。

第二，增加了一般限制性规定。规则２１０．２７（ｄ）规定如果满足下述任何条件，行政

法法官则可限制取证的频率或范围。其一，申请的取证因重复或反复而具有不合理性，

或者取证内容可通过更便捷、更简易或费用更低的其他方式取得；其二，申请取证的一

方，可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现在需要通过调查取证程序所得信息；其三，取证所要驳斥的

相关法律立场已由被申请人一方放弃，或所针对的事实性事项已由被申请人承认；其

四，在兼顾调查需求、该取证对于国际贸易委员会解决该事项的重要性以及公众利益

后，认为取证而产生的负担或费用，会超出了其可能带来的好处和意义。

第三，新规则中增加了特权和工作成果的有关规定。该规定使人们可以用特权记

录来主张特权和工作成果以提供一套统一的流程。新规定需要相关当事人在回应取证

要求时，明确主张其特权，并且特权记录内容必须在提出特权主张后１０日内编制完成。

特权记录内容必须包括日期，作者，收件人，雇主和每名作者、演讲人或收件人的职务，

一般主题事宜，主张的特权类型等。新修订的规则还允许当事人订立书面豁免合同遵

守上述规定，包括其制作特权记录的要求。

第四，新规则中增加了当事人可以订立有关书面协议，解决特权纠纷的最后期限问

题，当事人的书面协议无须行政法法官的批准，除非法官已经下令一个需要遵守的不同

期限。

新规则适用于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０日后所立案件。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表示该修订是

回应有关各方对证据开示程序的关注，旨在删减不必要的证据开示程序，以降低费用、

提高效率、保证公平。修改后的预期效果是降低费用、提高效率、保证公平以及在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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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中减少不必要的证据开示程序。该修订将会使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３３７调查诉讼

的取证费用和责任大幅减少。①

５．相关机构调整情况②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起美国商务部进口管理局（Ｉｍｐｏｒ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改名为执行

与管理局（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更名后该机构的主要职能基本没有发生变

化，主要是针对不公平贸易行为实施反倾销反补贴法等贸易法，保障美国产业的竞争优

势，并确保美国参加的国际协定能够得到遵守。同时，该机构还支持美国所进行促使外

国开放市场的国际贸易协定谈判，以产生和维持就业机会，促进美国经济的增长。该机

构更名是实施美国２０１０年“贸易法执行倡议”的一个部分，更名后该机构将和２０１２年新

成立的总统跨部门贸易执法中心就广泛的贸易相关议题进行紧密合作，保障在国际贸

易规则下美国贸易权利的实施和国内贸易法律的执行。

（二）投资管理制度变化

美国目前与４０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同时与１０多个国家在其自由贸易与

投资协定中签订了双边投资条款。这些投资协定和条款都是以其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范

本为基础进行谈判和签订的。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日美国发布了新版《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范本（简称《２０１２年范本》）。美国《２０１２年范本》分三个部分，共三十七条，第一部分主

要为实体性条款，第二部分主要为程序性条款，第三部分是国与国争端解决的规定（即

第三十七条）。此外，该范本还有三个附件，即：附件一，习惯国际法；附件二，征收；附件

三，文件送达。总体而言，美国《２０１２年范本》强调对投资的高水平保护，同时也对一些

新议题做了回应，并在此基础上权衡和强化政府的管理权限。《２０１２年范本》包含了当

今国际上较高水平的投资规则，其中有以下几个比较突出的方面：

１．给予外国投资和投资者全面的国民待遇

《２０１２年范本》要求在投资的全过程给予外国投资和投资者国民待遇，也就是在设

立、获取、扩大、管理、经营、运营、出售或其他投资处置方面等方面要给予外国投资和投

资者不低于东道国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这包括准入前和准入后阶段。

２．用负面清单的形式进行例外规定

负面清单方式即指凡是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

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缔约方不能加严现有的不符

措施或增加新的不符措施，负面清单列明的除外。这种模式要求增加了政府管理的透

明度和投资的可预见性，有利于保障投资的权益，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缔约方

根据社会经济活动调整政策的空间。

３．强化了环境和劳工方面的标准

对于环境，重申了多边环境协议的重要性，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东道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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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环境问题上的政策自主权。在劳工方面，《２０１２年范本》要求缔约方政府作为国际

劳工组织成员的义务，不应牺牲劳工保护来获取投资，特别强调劳动法中应包括自由结

社权和集体谈判权等条款，加强了东道国政府在保护劳工方面的责任。

４．强化东道国的透明度义务

《２０１２年范本》要求东道国事先公布立法草案、给予公众评论的机会、及时提供影响

协定实施的信息等。这些方面有关透明度的规定，大大强化了政府在有关立法和执法

方面的责任，扩大了公众的参与，从而也进一步确保了对投资者的保护，但也就对东道

国改进政府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５．强调公平竞争

强调竞争中立，确保国有企业与私人商业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东道国政府应避免

通过制定国内技术要求使外国投资人出于不利地位，并且应允许外国投资人参与当地

国内标准与技术性法规的制定等。

２００８年开始，中美正式启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迄今双方共进行了９轮谈

判，已完成核心议题和双方各自关注问题的初步讨论和技术性磋商。在２０１３年７月举

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

美方进行投资协定实质性谈判。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由此将进入实质性的阶

段。２０１４年１月中美举行第十一轮谈判，正式开启文本谈判，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双

方商定加快谈判节奏，为早日达成一致而共同努力。中美两国如能缔结投资保护协定，

将切实提升中国投资者权益保障水平，促进对外投资。

（三）其他与贸易投资相关的制度

１．知识产权

（１）实施《美国发明法》进行的修改。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６日，美国总统签署了《美国发明法》，对美国专利制度进行全面的改

革，涉及将“发明在先”原则改为“申请在先”原则等六大方面。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８日，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根据《美国发明法》的授权进行申请专利

的费用调整，调整后，申请一个专利的费用将下降２３％，尤其是小型实体申请专利的费

用将比原来降低８７％。这次调整的目的主要是确保调整后的费用能够保证专利办公室

的运转成本和保证其战略目标的实现，包括建立一个可持续性资金运转的模型和减少

当前专利申请积压和悬而未决两个基本原则。该调整自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９日生效。①

《美国发明法》的“申请在先”条款于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６日正式生效，代表着美国专利制

度改革的最终实现。２０１３年２月１４日，针对《美国发明法》第三部分“申请在先”内容下

的审查问题的规定，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修改了专利申请的实务规则，主要变化有：

提交先前技术公开的证据的宣誓书提供了更灵活的方法，增加了对具有外国申请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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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专利的处理情况，取消了法定发明登记，对要求优先权益的非临时申请增加了额外

要求①。当天，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还发布了关于《美国发明法》中“申请在先”的《审

查指南》。该指南对《美国发明法》中专利部分的修订进行了解释，并告知大众及办公室

人员专利部分的修订对《专利审查程序手册》产生的影响，“申请在先”原则将如何改变

一项专利申请中发明的新颖性、显著性的决定。该指南并非实质性的规章，不具有法律

的强制力和效力，自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４日起生效②。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５日，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在联邦公报上公布修改时间规则中有关

多方复审的规定。根据美国专利法原先的规定，在专利授予的前９个月内不能对一个发

明在先的专利或者再颁发专利提出多方复审的申请，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最终决定

取消这９个月的“死亡区间”③。

（２）美国为加入国际知识产权相关条约对国内法修改情况。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８日，美国通过《２０１２年专利法条约实施法》，该法主要由两部分内容

组成，第一部分是为实施《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日内瓦文本）》（下称《海

牙协定》）的国际条约义务而修订的内容，第二部分是为实施《专利法条约》的国际条约

义务而修订的内容。

《２０１２年专利法条约实施法》第一部分实施了《海牙协定》，通过后者所创设的“国际

设计申请（下称‘ＩＤＡ’）”，美国申请者得享以下便利：首先，申请人可以直接向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国际局（下称“国际局”）或者间接地通过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使用一种语

言，提交一份申请，并交付一次费用，该申请就将在申请人所指定的任何司法管辖区域

内生效，而不再需要任何“多重申请”。此外，专利权的维持费也只需要向国际局进行单

次支付即可。其次，提交申请之后，国际局将尽快进行公布，公布期可依申请人意愿延

长至多３０个月。国际局在公布之后进行形式审查，而后将其送往申请者指定的国家或

地区进行国际审查，该国家或地区必须为海牙联盟成员。一旦公布，该ＩＤＡ即被视作其

申请日的先前技术，申请人将享受类似于发明专利申请的临时损害赔偿权 。ＩＤＡ还使

申请者得以对发生于美国境外的６个月内的在先申请主张优先权。此外，该法案生效后

还将所有的美国外观设计专利（无论是ＩＤＡ或是常规国内申请）的最长有效期从１４年

延长至１５年（该期限各国不同，通常为１５年至２５年）。ＩＤＡ单次有效期为５年，交费后

可续展一次或多次 。

第二部分内容对美国专利法作了一些其他显著改动以和其他国家法律协调：第一，

发明专利申请提交时即使未提出请求项也将被授予申请日期。第二，美国专利和商标

办公室将设定恢复优先权的程序，即在非故意迟延的情况下，优先权人在１２个月的期限

之外，还可以享有２个月的宽限期，以对国内外的在先申请主张优先权。美国专利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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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办公室行政长官还有权针对国际申请中的优先请求权设置类似的宽限期。第三，美

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行政长官将设置相应程序以重新审查被非故意弃置的专利申请，

或受理被非故意延迟的费用，或受理被专利所有者在复审程序中非故意延迟的答复。

第四，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将受理登记“专利和申请中的相关利益”。根据《专利法条

约》，此类利益包括许可协议和担保物权。

为执行《２０１２年专利法条约实施法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

通过了专利申请实务规则的最终决定。①主要修改内容如下：第一，申请日相关规定有所

修改。除外观设计申请之外，非临时性专利申请将以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收到说明

书之日为申请日，且说明书可暂时不写明请求项，还可以引用美国或外国在先申请的内

容来代替其说明书和图示。但以上两种方式均需额外缴纳滞纳金、候补请求项、所引用

的在先申请图文副本和其他附件。第二，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若申请人自申请日期起８

个月内未能补交材料以供审查，则视作申请人延迟，将影响其核准后可取得的专利权期

限调整天数。这一改动的原因是防止申请人滥用《专利法条约》和法案所赋予的额外推

迟审查的机会。此外，符合上述条件并不意味着必然获得优先权保护，因此美国专利和

商标办公室特别提醒上述做法不应成为常态。第三，被弃置的申请以及逾期未缴纳维

持费等情况可以以非故意延迟事由提请恢复原状，而原先关于“无法避免”的延迟的规

定被废除。此外，对于未缴纳维持费需要在２４个月内进行补救的规定也被废除。第四，

与优先权、收益权请求有关的规定也有多项变更。申请日超过优先权、收益权主张期限

者（外观设计申请为６个月，其他专利申请为１２个月），若依《巴黎公约》规定则丧失优先

权、收益权主张资格，但法案修改后，只要申请日距优先权、收益权主张期限不超过２个

月，且申请人主观上非故意延迟，则办公室可在申请人缴纳相关费用并提出申请后恢复

其优先权、收益权主张的效力。

此外，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９日公布了工业设计权利的实务规

则修改草案，征集公众意见②。待完成该部分最终决定后，《海牙条约》才可能在美国生

效实施。一旦美国正式加入海牙体系，美国申请人可通过提起ＩＤＡ在《海牙条约》缔约

国取得外观设计专利，而其他缔约国申请人也可通过同样的方法获得美国的外观设计

专利。修改草案包括以下主要内容：第一，在通过国家安全审查并支付转送手续费后，

美国申请者的ＩＤＡ以及相关国际费用将通过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转交至国际局。国

际局依据《海牙协定》的正式要求对其进行审核。第二，若一项ＩＤＡ指定美国为其适用

区域，则美国对其有如下正式要求：该ＩＤＡ必须指明其发明者；必须包含权利请求和发

明者的宣誓或声明。此外，若申请人不符合美国《专利法》第１１章的适格要求，美国有权

拒绝该ＩＤＡ。第三，如前所述，国际局依据《海牙协定》的正式要求对ＩＤＡ进行审核之后

会将其公布并转交给各个被指定的缔约国。对于被指定的缔约国而言其审查范围被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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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实质事项内，且审查时限只有１２个月。因此，美国对其专利法中关于审查事项和向

国际局提交的各类通知作了相应规定。第四，草案对以下方面也进行了修改：复审国际

局登记的申请日期；谅解某些涉及ＩＤＡ的申请者过失行为；与ＩＤＡ有关的优先权请求；

费用的缴纳；对ＩＤＡ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等；以及前文提及的延长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期限

等修改。

２．竞争政策

２０１３年美国竞争法律制度方面的变化主要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等机构对《哈

特—斯科特—罗迪诺反垄断改进法》进行的若干修改。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０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联邦公报上公布修订了关于１９７６年的

《哈特—斯科特—罗迪诺反垄断改进法》中的企业合并事前申报规则①。新规则增加了

关于申报撤回的规定。申报者可以书面通知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反托拉斯局表示撤回申

请。一旦申报者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开表示股权收购过期、终止或撤回，则申报者

在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申报也将自动撤回。申报者必须通知联邦委员会和反托拉斯局已

向证券委员会提交此申请，那么撤回的有效期从向证券委员会提交申请起当日起生效。

申请撤回后如果申请者对同一交易再提交申请，将无需支付额外申请费。该规则自

２０１３年８月９日起生效。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共同对《哈特—斯科

特—罗迪诺反垄断改进法》中关于制药行业资产收购中涉及专利或部分专利转让是否

要进行申报的问题进行了修订②。一直以来联邦贸易委员会申报办公室关于专利独占

许可转让默认的衡量标准为是否明确包含“制造、使用和销售”产品的权利。然而，由于

专利许可的发展，权利的转让不再是全部的“制造、使用和销售”权利，可能只发生其中

部分权利的转让。通过“所有重要的商业权利”测试，即如果转让了某一领域或指定范

围内的全部重要商业权利，该交易就必须申报。如果权利让与者保留部分“共同权利”，

如共同开发、共同销售等，不影响权利许可的独占性，同样需要申报。权利让与者保留

“有限生产权利”，即让与者保留了仅为受让方生产此专利的权利，转让其他权利的情况

下同样需要申报。该规则有利于药物发明者获得资金支持，将药物投向市场。该规定

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６日起生效。其他行业的并购如牵涉到独占权利转让的交易也应向联

邦贸易委员会申报办公室进行询问是否需要进行申报，委员会也将考虑为其他行业制

定类似规则。

３．其他

（１）政府采购。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２０１３财年综合继续拨款法案》经美国总统签署后生效。该法第

５１６条规定，美国商务部、司法部、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不得利用任何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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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由中国政府拥有、管理或资助的一个或多个机构生产或组装的信息技术系统。该

条款有效期为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８日至９月３０日①。

（２）《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及谈判进展。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以下简

称ＴＰＰ）２００５年６月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成立，最初由四个太平洋小国（文莱、智利、

新西兰和新加坡）（以下简称Ｐ４）正式签署，并于２００６年５月生效。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美国

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加入ＴＰＰ。截至２０１３年底，进行ＴＰＰ谈判的共有１２个国家，包括

Ｐ４，以及以后分别加入的８个国家（澳大利亚、秘鲁、马拉西亚、美国、越南、加拿大、墨西

哥和日本）。

ＴＰＰ谈判由美国主导，是奥巴马第二任期贸易议程的主要内容，美国此前一直希望

能够尽早达成协议，并设置了在２０１３年之前完成谈判的目标。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

室表示，ＴＰＰ是奥巴马政府经济政策在亚太的基石。亚太不断发展的广阔市场已经是

美国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的主要市场，ＴＰＰ将进一步加深这方面的贸易和投资。ＴＰＰ

成员国已是美国最大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市场。

由于ＴＰＰ谈判内容不对外公开，外界只有等到协议达成才能得知具体内容。但

ＴＰＰ谈判方在２０１１年公布了ＴＰＰ协定的框架，明确了ＴＰＰ作为２１世纪贸易协定的五

个特征，它们分别是全面的市场准入，减少关税和其他贸易和投资壁垒；全面地区协议，

促进在ＴＰＰ成员国之间发展生产和供应链；跨领域贸易议题，其中包括监管一致性、促

进竞争、中小企业和发展；新的贸易挑战，促进创新产品与服务的贸易和投资，包括数字

经济和绿色技术相关的贸易与投资；与时俱进的协定，能够适时更新协定，以解决未来

新出现的问题，以及随着ＴＰＰ规模扩大带来的新问题。

ＴＰＰ谈判涵盖了所有重要的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领域，有２０多个谈判小组就协

定的法律文本进行协商。ＴＰＰ的议题包括竞争、合作与能力建设、跨境服务、海关、电子

商务、环境、金融服务、政府采购、知识产权、投资、劳工、法律问题、产品市场的准入、原

产地规则、卫生与植物检疫标准、技术性贸易壁垒、电信、临时入境、贸易救济措施。

ＴＰＰ还将在国有企业、监管壁垒、劳工权利、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上制订更高的标

准。ＴＰＰ除了探讨货物关税、投资、服务这些一般自贸区谈判都会涉及的内容，还包括

知识产权、竞争、环境、政府采购等关乎各国国内经济制度建设问题，这也正是为何它被

形容为２１世纪的经济谈判的原因。例如，在关税方面，ＴＰＰ要求百分之百废除关税，所

有商品关税必须立即或者分阶段降为零，且原则上不承认例外；它坚持非歧视性原则，

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不提供特殊经济机制。此外，知识产权也是ＴＰＰ各成员

国争议最大的领域之一。维基解密公布的一份关于ＴＰＰ协定知识产权章节草案显示，

美国拟定了远高于ＷＴＯ《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水平的谈判条款。在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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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方面，ＴＰＰ要求取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消除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特惠融资措

施、保护外国私营企业经济活动、撤销政府采购的优惠偏好等。但ＴＰＰ谈判成员国中有

多个国家拥有数量众多的国有企业，比如新加坡、越南和马来西亚，上述规则对这些谈

判国家来说难以接受。为了尽早达成协议，美国同意为废除国有企业优惠待遇设置３—

５年的过渡期，减缓市场开放造成的影响。

２０１３年以来，ＴＰＰ一共举行了四轮谈判，尽管每轮谈判过后，成员国都在声明中表

示在一些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环境、国有企业等议题上却始

终未能取得共识，这些分歧也直接导致了２０１３年完成谈判的目标未能实现。据ＴＰＰ谈

判成员高官透露，谈判目前大概只完成了６５％。被迫拖至２０１４年谈判的内容包括关

税、知识产权、竞争、政府采购及环境等至少５个领域。

总之，美国主导并主推排他性ＴＰＰ，试图在现有 ＷＴＯ和ＦＴＡ框架以外寻求新的

制定全球贸易和投资以及新领域规则的平台。美国可以通过ＴＰＰ将其发达服务业、电

子商务等新领域规则进一步渗透到其他国家，进而整合全球服务业和新兴产业。

三、贸易投资措施变化

（一）贸易措施变化

１．进口管理措施

（１）拒绝不符合节约能源和标签标准部分产品进入美国。①

２０１３年７月５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国土安全部和财政部在联邦公报上发布

公告，自２０１３年８月５日起拒绝不符合节约能源和标签标准的消费品和工业设备产品

进入美国。由２０１３年８月５日起，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若接到美国能源部或美国联

邦贸易委员会的书面通知，指某些进口货物不符合《能源政策与节约法》的有关规定，该

局将拒绝该等货物入境。在接到能源部或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书面或电子通知后，海关

及边境保护局可在获得保证的情况下，将不符合规格的产品或设备有条件地发放给进

口商，以便其重新调整、加上标签或采取其他行动，使有关产品或设备符合使用的节约

能源及标签标准。

（２）关于进口食品信息预先通知的规定。②

２０１３年５月３０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公布关于进口食品预先通知附加信息的最

终规则。该规则对进口食品预先通知提出一项附加资料要求，有关人员在递交进口食

品（包括供动物食用食品）预先通知时，必须提供曾拒绝有关食品进口的国家名称，如果

食品药品管理局未获完整的预先通知信息，有关进口食品将被拒绝进入美国。

（３）禁止和限制钻石原石的进出口。③

２０１３年７月８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国土安全部和财政部在联邦公报上发布

公告，自２０１３年８月７日起实施对钻石原石进出口的禁令和限制条件。该公告除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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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原石控制条例》的主要内容外，还规定任何美国钻石原石进口商或出口商必须随

货物附一份金伯利加工证书并至少保存５年以上，以便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要求时查阅。

２．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能效法规。

２０１３年，美国能源部宣布多项联邦能效立法行动，对移动式空调、室内空调等出口

企业将带来一定影响。

２０１３年７月５日和７月１２日，美国能源部初步确定移动式空调、计算机、计算机服

务器属于《能源政策与节约法案》中标题ＩＩＩ第Ａ部分所涵盖的产品。若美国能源部最

终决定把计算机、计算机服务器及移动式空调纳入联邦能效法规涵盖范围，将为这些产

品制订测试程序及节能标准。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０日，美国能源部正式宣布住宅用锅炉和火炉联邦测试程序的最终规

则，并于８月３０日对第１０条进行了技术修正①。新测试程序在满足适当条件时，对于

某些类别的产品采用了全新的年度燃料利用效率的计算公式，同时省略了指定的加热

和降温试验。在目前美国能源部测试程序中引用的相关行业测试程序，缺乏选择省略

使用加热和降温试验时，计算双级和调制冷凝火炉或锅炉的加热季节性效率所需的公

式。本最终规则修订了美国能源部的测试程序，当制造商选择省略加热和降温试验时，

通过采用计算双级和调制冷凝火炉或锅炉在最大输入功率及较少输入功率时部分负荷

效率的额外公式，以修补原有测试程序的不足。本项规则的生效日期为２０１３年８月９

日，新测试程序在证明产品符合节能标准以及能效或能源使用标示中使用的符合性日

期为２０１４年１月６日。允许自愿提前使用新测试程序。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４日，美国能源部宣布住宅用洗衣机测试程序最终规则②。该最终规

则更新了所引用的待机功耗测试标准，采用２０１１年１月颁布的最新版（２．０版）国际标准

ＩＥＣ６２３０１：２０１１《家用电器待机功率的测量》。对于附录Ｄ和附录Ｄ１中的测试程序，美

国能源部进行了修正，明确用于测试周期的周期设置，燃气干衣机的燃气供给要求，控

制面板上灯的安装条件，测量洗衣筒容量的方法，最大允许重量范围，以及允许使用的

相对湿度等。此外，最终规则还修订了干衣机测试程序以创建一个新的附录Ｄ２。修订

的附录Ｄ测试程序的符合性日期为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０日至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修订的附录

Ｄ１测试程序为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附录Ｄ２的符合性日期以后公布。允许自愿提早遵守

附录Ｄ１或附录Ｄ２。

（２）关于玩具及儿童用品监管的修订。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０日，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在联邦公报上发布了关于儿童产品豁免铅限

量的程序和要求的最终规则（１６ＣＦＲ１５００）③。该最终规则规定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０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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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消费品安全改进法》第１０１（ａ）节规定设计供１２岁及以下儿童使用的产品中含有

的总铅含量不得超过１００ｐｐｍ。关于其豁免的评估程序和要求则在ＣＦＲ１５００．９０中规

定，此次发布的最终规则，即为对此的修订。其中规定：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将考虑到以

下情况对《消费品安全改进法》第１０１（ａ）节的铅要求进行功能性的豁免，包括：（ａ）产品、

材料或部件含铅因为其在制造过程中技术或工艺不可能移除多余的铅或使其不可触

及；（ｂ）考虑到正常或可预见的使用情况下，产品、材料或部件不太可能会被儿童放置于

嘴里或吞咽；以及（ｃ）考虑到正常或可预见的使用情况下，产品、材料或部件未有对公众

健康或安全有可测量的不利影响。此外，还对于豁免的授权程序亦给出了相关规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６日，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在联邦公报发布了关于手提式婴儿篮的最终

规则，规则修改采用了ＡＳＴＭＦ２０５０１３ａ《手提式婴儿篮的消费者安全规范》（相比

ＡＳＴＭＦ２０５０１３ａ，最终规则在警告标签和把手自动落锁的两点要求略有不同），以

１６ＣＦＲ１２２５进行发布。该规则拟于２０１４年６月６日生效①。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日通过的《关于产品认证的测试和标签》规定了第三方测试规则的

框架于２０１３年２月８日正式生效实施，该规定强制要求制造商必须定期以及在产品有

重要变化的情况下（如设计或零部件来源变化）向第三方合格评定机构提交有代表性的

儿童产品样本进行检测来支撑认证。法规还要求制造商保留５年工作文件，为符合性认

证、产品追溯、建立测试文件提供支持。制造商可使用零部件测试，或依靠另一方成品

的测试或认证来符合规则要求以确保企业符合ＣＰＳＩＡ中列出的标准。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对婴儿学步车及婴儿秋千的安全法规进行修订。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４

日，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发布了一项直接最终规则，对婴儿学步车（１６ＣＦＲ１２１６）和婴儿

秋千（１６ＣＦＲ１２２３）进行修订，以纳入ＡＳＴＭ较新版的适用标准。该规则于２０１３年１０

月７日生效②。其中，１６ＣＦＲ１２１６修改采用了ＡＳＴＭＦ９７７１２《婴儿学步车的消费者

规范》，１６ＣＦＲ１２２３修改采用了ＡＳＴＭＦ２０８８１３《婴儿秋千的消费者规范》。实际上，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对包括玩具及儿童用品在内的消费品的监管处于日益收紧的趋势。

在２０１３年发布的２０１２年财年（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日—２０１２年９月３０日）的抽检情况来

看，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共抽检了１８０００批不同的产品，数量为２０１１财年抽检的两倍。其

中儿童用品，禁止入境２７６１８０３套。从不符合的情况看来，儿童用品的含铅量和邻苯二

甲酸盐超标、小部件不合格、可追溯标签不要求等为主要原因。

（３）唯一器械识别码最终法规。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４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正式出台了建立唯一器械识别（Ｕｎｉｑｕｅ

Ｄｅｖｉｃ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下称ＵＤＩ）系统的最终法规。按照法规的要求，医疗器械标签和

包装中应标注ＵＤＩ，ＵＤＩ由全球协调组行全球唯一赋码，通过自动识别与数据获取术

可对ＵＤＩ中的制造商、器械类别、生产日期、有效期、批号等信息进行读取。此外，Ｕ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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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应提交至由食品药品管理局进行管理的全球唯一器械识别码数据库，该数据库可

供公开查询除病人信息外的其他数据①。

法规对各类医疗器械的符合日期进行了规定，标注ＵＤＩ码的产品类别将从高风险

逐步扩大到低风险类别，对于可重复使用以及使用前必须消毒的器械，ＵＤＩ码应标注在

器械本身上。高风险类（ＩＩＩ类）的器械以及部分由公共卫生服务法案（ＰＨＳＡｃｔ）许可的

产品，如筛查试剂盒等作为第一批纳入ＵＤＩ要求的产品，必须在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４日前标

注ＵＤＩ码，ＩＩＩ类独立软件应在该日期前提供ＵＤＩ信息；植入类与救护类器械必须在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４日前标注ＵＤＩ码，救护类的独立软件应在该日期前提供ＵＤＩ信息；ＩＩ类

器械应在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４日前标注ＵＤＩ码，ＩＩ类独立软件应在该日期前提供ＵＤＩ信息；

Ｉ类器械以及未被划入Ｉ、ＩＩ、ＩＩＩ类器械的其他器械必须在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４日前标注

ＵＤＩ码，Ｉ类独立软件应在该日期前提供ＵＤＩ信息；到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４日，可重复使用以

及使用前必须消毒的Ｉ类器械以及其他所有未被分类的器械都应完成ＵＤＩ标注。法案

对部分产品进行了豁免，部分低风险产品将免除ＵＤＩ，绷带等大包装产品将共同使用一

个ＵＤＩ编码。因此，从法规正式生效开始计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计划用７年的时间

逐步将医疗器械的监管进行信息化与溯源化。

（４）加利福尼亚州消费品安全法案。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８日，加利福尼亚州（简称加州）批准了有毒物质管控部修订的《消费

品安全法规》，并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日生效。该法案是历时两年修订的最终版本，与欧盟

的ＲＥＡＣＨ法规有类似之处，这也是作为环保先锋的加州在美国联邦层面迟迟未出台

新的化学品规管法律法规前提下的先试先行，因此，有毒物质管控部认为该法既是实现

加州绿色化学的第一步，同时也可能会成为美国化学品改革的模范。

从法规的内容上看法规确立了消费品中含有的有害物质依据毒性大小进行优先评

估的程序，并给出优先产品清单，还确立了对规制的化学品和潜在的替代品进行评估的

程序。此外，将形成监管措施。总体而言，该法规是一部对于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消费

品进行规管和替代的框架性法律法规。

法规适用的产品包括：所有在加州商业流通的消费品（列于以下不适用的产品除

外）。法规不适用的产品包括：《健康和安全法典》第２５２５１章的“消费品”定义之外的产

品（包括危险处方药、牙科修复材料、医疗设备；与危险处方药物和设备、牙科修复材料

及医疗设备有关的包装物；食品；杀虫剂）；经有毒物质管控部确认，同样受到联邦或加

州其他监管计划，或者条约或国际贸易协定监管的产品，而该类产品同样也会因对公众

健康或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暴露途径、废弃及使用期完结等影响而被列为优先产品。此

项豁免只适用于经有毒物质管控部确定，该类计划对公众健康及环境提供的保护，相当

于或大于产品若被列为优先产品可能提供的保护。

从整个法规的框架设计上看，由于法规指出制造商作为实体负有遵守法规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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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责任，一旦制造商未能履行相关的义务（如替代品分析、监管的回应等），有毒物质

管控部将向制造商发出不合规通告，也可启动执法程序，对未能遵守法规的实体予以处

罚。因此，一旦某一产品列入优先产品清单，实体（主要是制造商）将面临对产品进行评

估的义务要求，以及制定替代计划以使产品更安全。

此外，在法规正式实施前，有毒物质管控部给出了一个包含有１６４个物质的清单。

随着法规的全面实施，有毒物质管控部预计在２０１４年４月之前，将给出不超过５种产品

的优先产品清单（这些产品中至少含有一种高风险的化学物质），制造商将被要求进行

评估，如果需要，还需要给出替代品。

就美国各州对于化学品的规管力度来看，近年来有物质数量不断增多、限量要求不

断严格的趋势。各出口企业特别需要关注：氯化助燃剂、溴化二苯醚、双酚Ａ这三类物

质。特别是助燃剂，２０１３年已有包括加州、马里兰州等十余个州订立相关的法律法规加

以限制。

３．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关于行政扣查人类或动物食品的最终规则。①

２０１３年２月５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公布关于行政扣查供人类或动物食用食品最

终规则。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人员或合资格雇员在进行检查、检验或调查时，如发现可

信证据显示有任何食品对人类或动物的健康构成严重影响或死亡威胁，便可扣查该

食品。

（２）修订肉类产品原产地标识规定。

美国的《原产国标签法》（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Ｌａｂｅｌｉｎｇ，以下称ＣＯＯＬ）要求零售商

必须向客户提供有关各种食品，包括水果、蔬菜、鱼类、贝类和肉类的原产地信息，其

最终法规于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６日生效②。加拿大和墨西哥将该法提交ＷＴＯ争端解决机

制解决。２０１２年６月，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机构发布裁决报告，认为该法不符合

ＷＴＯ《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为履行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和裁决，２０１３年５

月２４日，美国农业部农业市场服务局在《联邦公报》上发布一份最终规则，修订ＣＯＯＬ

分割肉类商品的标签规定，自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３日起生效。根据产品生产的三个步骤，

最终规则要求ＣＯＯＬ标签包含三方面的具体信息，即出生、催肥、屠宰，根据这三个方

面信息的不同，将会制作不同的标签。此外，最终规则修订了分割肉标签规定，涵盖

的商品要求原产地名称包括每个生产步骤的发生地点，移除了对分割肉类混合的

许可。

（３）《进口食品的国外供应商验证计划》和《第三方审核机构／认证机构认可计划》

草案。③

７８美　　国

①

②

③

７９９４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Ｖｏｌ．７８，Ｎｏ．２４／Ｔｕｅｓｄａｙ，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５，２０１３／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３１３６７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Ｖｏｌ．７８，Ｎｏ．１０１／Ｆｒｉｄａｙ，Ｍａｙ２４，２０１３／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４５７３０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Ｖｏｌ．７８，Ｎｏ．１４５／Ｍｏｎｄａｙ，Ｊｕｌｙ２９，２０１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Ｒｕｌｅｓ．４５７８２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Ｖｏｌ．７８，Ｎｏ．１４５／Ｍｏｎｄａｙ，Ｊｕｌｙ２９，２０１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Ｒｕｌｅｓ．



为实施《食品安全现代化法》，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９日在美国联邦

公报上发布《进口食品的国外供应商验证计划》和《第三方审核机构／认证机构认可计

划》草案，向ＷＴＯ成员征求意见，评议期１２０天，旨在帮助确保进口食品符合与美国生

产之食品相同的安全标准。预计两项法规将在２０１５年实施。

根据《进口食品的国外供应商验证计划》规则提案，美国进口商将首次被赋予明确

的责任，即由进口商检验其供应商生产的食品是否符合美国食品安全要求，进口商将须

对进口食品制定计划，包括识别与每种食品相关的且较有可能出现的危害性，以及采取

行动充分确保所识别出的这些危害性得到了充分控制。美国食品进口商除了选择食品

药品管理局认可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和自己派员执行“国外供货商验证计划”，还可以采

纳国外政府具有等效性的审核报告。

根据《第三方审核机构／认证机构认可计划》规则提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将会基

于某些标准（例如胜任能力和公正性）选拔认证机构。这类认证机构可能是外国政府机

构或是私营公司，它们将会认证第三方检查机构，由这些检查机构对外国食品生产设施

（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食品）进行检查并发放检验证书。一般情况下，将不要求进口商

取得检验证书，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可能会用检验证书来决定是否允许可能会存在

安全隐患的进口食品进入美国。

（４）关于有条件进口中国内地加工家禽产品的规定。①

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经过多年商讨以及在美国相关业界多番要求下，为与

世贸组织规则相一致，于２０１３年８月３０日，通知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表示

同意撤销对中国熟家禽产品进口限制。其条件是用来生产这些产品的家禽，必须在美

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监检下于美国屠宰，或在有资格向美国出口屠宰家禽的国家

屠宰。这些合资格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仅限于平胸类雀鸟）、加拿大、智利、法国、墨西

哥（有若干限制）及新西兰（仅限于平胸类雀鸟）。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０日，美国农业部食品

安全检验局作出针对中国目前屠宰制度的评估和审核结果通报，认为中国家禽屠宰制

度并不等同于美国的家禽屠宰制度，所以在中国屠宰的禽肉制品不能出口到美国。

４．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１３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１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分别涉及预应力混凝土轨

枕钢丝、无取向电工钢等产品，涉案金额共约４．４３亿美元。此外，美国对中国硬木胶合

板双反案、暖水虾反补贴案和硅砖反倾销案因美国际贸易委员会“无损害”终裁而未采

取贸易救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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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ｓｉｓ．ｕｓｄａ．ｇｏｖ／ｗｐｓ／ｐｏｒｔａｌ／ｆｓｉｓ／ｎｅｗｓｒｏｏｍ／ｎｅｗ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ｎｅｗ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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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ｐｏｕｌｔ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ｐｏｕｌｔ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ｐｓ＝１０＆ｎａ＝＆ｓｅ＝＆ｓｂ＝ｒｅ＆ｔｉｍｅＦｒａｍｅ＝

＆ｄａｔｅＢｒｏｗｓｅ＝＆ｇｏｖＡｕｔｈＢｒｏｗｓ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ｆａｌｓ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ｓｉｓ．ｕｓｄａ．ｇｏｖ／ｗｐｓ／ｐｏｒｔａｌ／ｆｓｉｓ／ｎｅ

ｗｓｒｏｏｍ／ｎｅｗ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ｎｅｗ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ｂｙｙｅａｒ／ａｒｃｈｉｖｅ／２０１３／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ｃｏｒｄ１１１０１３，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８日访问。



（１）２０１３年涉华产品贸易救济调查立案情况。

表１　２０１３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统计表

编号 生效立案日期 涉案产品（中英文）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１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

预应力混凝土轨枕钢丝

（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ｔｅｅｌＲａｉｌＴｉｅＷｉｒｅ）

７２１７１０８０４５，７２１７１０７０００，７２１７１０８０２５，７２１７１０８０３０，

７２１７１０９０００，７２２９９０１０００，７２２９９０５０１６，７２２９９０５０３１，

７２２９９０５０５１，７２２９９０９０００

２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谷氨酸钠（味精）

（Ｍｏｎｏｓｏｄｉｕｍ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
２９２２４２１０００，２９２２４２５０００，２１０３９０７２００，２１０３９０７４００，

２１０３９０７８００，２１０３９０８０００，２１０３９０９０９１

３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取向电工钢（Ｇｒａｉｎ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ｅｅｌ）
７２２５１１００００，７２２６１１１０００，７２２６１１９０３０，７２２６１１９０６０

４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８日
无取向电工钢（Ｎ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ｅｅｌ）
７２２５５０８０８５，７２２５９９００９０，７２２６９２５０００，７２２６９２７０５０，

７２２６９２８０５０，７２２６９９０１８０

５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
１，１，１，２四氟乙烷（１，１，

１，２Ｔｅｔｒａｆｌｕｏｒｏｅｔｈａｎｅ）
２９０３３９２０２０

表２　２０１３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统计表

编号 生效立案日期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１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７日 冷冻暖水虾

０３０６１３０００３，０３０６１３０００６，０３０６１３０００９，０３０６１３００１２，

０３０６１３００１５，０３０６１３００１８，０３０６１３００２１，０３０６１３００２４，

０３０６１３００２７，０３０６１３００４０，１６０５２０１０１０，１６０５２０１０３０

２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５日
三氯异氰尿酸

（ＣｈｌｏｒｉｎａｔｅｄＩｓｏｃｙａｎｕｒａｔｅｓ）
２９３３６９６０１５，２９３３６９６０２１，２９３３６９６０５０，３８０８５０４０００，

３８０８９４５０００，３８０８９９９５００

３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谷氨酸钠（味精）

（Ｍｏｎｏｓｏｄｉｕｍ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
２９２２４２５０００，２１０３９０７２００，２１０３９０７４００，２１０３９０７８００，

２１０３９０８０００，２１０３９０９０９１

４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号
取向电工钢（Ｇｒａｉｎ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ｅｅｌ）
７２２５１１００００，７２２６１１１０００，７２２６１１９０３０，７２２６１１９０６０

５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４日
无取向电工钢（Ｎ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ｅｅｌ）
７２２５５０８０８５，７２２５９９００９０，７２２６９２５０００，７２２６９２７０５０，

７２２６９２８０５０，７２２６９９０１８０

６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
１，１，１，２四氟乙烷（１，１，

１，２Ｔｅｔｒａｆｌｕｏｒｏｅｔｈａｎｅ）
２９０３３９２０２０

　　（２）２０１３年涉华产品贸易救济调查裁决情况。

表３　２０１３年美国对中国产品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情况

编号 涉案产品 采　取　的　措　施

１
应用级风电塔产品

（ＵｔｉｌｉｔｙＳｃａｌｅＷｉｎｄＴｏｗｅｒｓ）
２０１３年２月７日公布双反税令，中国涉案企业倾销幅度为

４４．９９％—７０．６３％，补贴率为２１．８６％—３４．８１％。

２
不锈钢拉制水槽

（Ｄｒａｗｎ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Ｓｉｎｋｓ）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０日双反调查案终裁结果，中国涉案企业倾销幅度为

２７．１４％—７６．５３％，补贴率为４．８０％—１２．２６％。

３ 黄原胶（ＸａｎｔｈａｎＧｕｍ）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９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修改６月４日做出的对原

产于中国的黄原胶产品反倾销调查终裁结果。修改后，中国涉案

企业倾销幅度由１５．０９％—１５４．０７％调整为１２．９０％—１５４．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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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涉案产品 采　取　的　措　施

４
硬木胶合板（Ｈａｒｄｗｏｏｄａｎｄ

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ｖｅＰｌｙｗｏｏｄ）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５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无损害终裁，无措施

结案。

５ 硅砖（ＳｉｌｉｃａＢｒｉｃｋｓａｎｄＳｈａｐｅｓ）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２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无损害”终裁，无措

施结案。

　　５．３３７调查

２０１３年，美国共发起３３７调查４２起，比２０１２年同期的４０增加２起，增幅５％。其

中，涉及中国出口产品３３７调查１９起，比２０１２年多１起，居美国３３７调查涉案国之首，

占比达４５％，详见表４。

表４　２０１３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３３７调查统计表①

编号 立案时间 涉　　案　　产　　品

１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碎纸机，某些制造处理程序或者含该产品的相关产品

（ＰａｐｅｒＳｈｒｅｄｄｅｒｓ，Ｃｅｒｔａｉ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ｆｏｒ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Ｓａｍｅａｎｄ

Ｃｅｒｔａ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ｍｅａｎｄＣｅｒｔａｉｎＰａｒｔｓＴｈｅｒｅｏｆ）

２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５日 手机触屏软件

３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５日
便携式电子设备保护套

（ＣａｓｅｓｆｏｒＰｏｒｔａｂｌ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Ｄｅｖｉｃｅｓ）

４ ２０１３年２月１１日
３Ｇ／４Ｇ无线设备及其组件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ＤｅｖｉｃｅｓＷｉｔｈ３Ｇａｎｄ／ｏｒ４Ｇ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ｏｆ）

５ ２０１３年２月１１日 机器人玩具

６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５日
电子止吠项圈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Ｂａｒ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ｏｌｌａｒｓ）

７ ２０１３年３月５日
荧光反射灯（Ｃｏｍｐａｃｔ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Ｌａｍｐ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ｍｅ

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ｏｆ）

８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５日
微电子机械加工体系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ＥＭｓＤｅ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ｍｅ

９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７日

具有异地播放或显示复制功能的电子设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ＤｅｖｉｃｅｓＨａｖｉｎｇＰｌａｃ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ｏｒＤｉｓｐｌａｙ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ｍｅ）

１０ ２０１３年５月６日
线性制动器

（Ｌｉｎｅａｒ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

１１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０日
具有显示和处理能力的消费电子产品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ｗｉｔｈＤｉｓｐｌａｙ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１２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１日
履带起重机

（ＣｒａｗｌｅｒＣｒａｎ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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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　　案　　产　　品

１３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６日
硅麦克风包封装产品

（ＳｉｌｉｃｏｎＭｉｃｒｏｐｈｏｎｅＰａｃｋａｇ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ｍｅ）

１４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睡眠呼吸障碍治疗系统产品

（Ｓｌｅｅｐ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ｅｄＢｒｅａｔｈ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ｏｆ）

１５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０日
轮胎

（Ｔｉｒ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ｍｅ）

１６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０日
户外烧烤炉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ＭｏｄｅＯｕｔｄｏｏｒＧｒｉｌｌｓａｎｄＰａｒｔｓＴｈｅｒｅｏｆ）

１７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 光盘驱动器

１８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７日
驾驶员辅助系统相机应用及其组件

（Ｖｉ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Ｄｒｉｖｅｒ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Ｃａｍｅｒａ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ｏｆ）

１９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８日
手持式电子助视器

（ＨａｎｄｈｅｌｄＭａｇｎｉｆｉｅｒ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ｍｅ）

　　四、贸易投资壁垒

（一）贸易壁垒

１．进口限制

２００８年美国对《雷斯法》进行修订，规定自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５日开始，进口商在进口

《雷斯法》所涉植物时均需提交进口申报表，说明进口货物包含的所有植物的学名、数量

和来源地、选用木材种类的拉丁文、尺寸和价值等信息，否则产品将被没收。２０１０年４

月１日起，该修正案覆盖范围将扩大至所有木制家具产品。由于《雷斯法》要求申报的内

容涉及面广，企业的出口成本上升，而且法案本身有些条款操作较为模糊，执法具有相

当的复杂性和未知性，中国部分企业提供木材合法性证明困难。虽然《雷斯法》修订案

的实施修订案只是要求进口商补充申报一些货物信息，且要求实施申报和违法处罚的

主体都是进口商。但美国进口企业必然会要求出口企业或生产商提供相关申报信息，

还可能以合同约定在海关放行通关后支付货款、接受货物，因此相关压力还是会转移到

出口企业和生产商，将对中国家具制造业、造纸业和木制品相关行业产生巨大影响。

２．通关环节壁垒

在“９１１”恐怖袭击以后，美国政府采取防止恐怖活动发生的一系列措施。美国政府

先后颁布了《公众健康安全与生物恐怖主义预防应对法》和《进口食品的预先通报制度》

等４个配套法规。此外，美国在２００９年还对承运商和进口商提出了“１０＋２”要求，即除

提前发送仓单外，还需要他们提前通知船舶、集装箱状态信息等。这些措施在客观上减

低了通关速度，并且增加了承运商的成本，进而增加了进出口商的成本，加重了企业的

负担。

此外，为了解决集装箱安全问题，２００７年８月生效的《９／１１委员会法２００７年实施建

议》要求从２０１２年７月起，所有进入美国的集装箱在外国港口装船之前必须经过非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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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扫描设备和放射线探测设备的检查。２０１２年６月６日美国众议院通过《通过基于风

险控制确保海运活动安全的港口安全法》，将最终实施期限延长至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这

一措施的实施将向外国转嫁了美国的安全成本，将大大增加外国港口的配置和维护设

备的费用，而且将可能使集装箱的平均滞留时间由原来的５天增加至７天。由于中国是

美国集装箱海运的主要货源国之一，这一措施的实施将对中国港口和对美出口货物产

生重大影响，中国将密切关注该措施的下一步进展。

３．技术性贸易壁垒

“能源之星”法规是一项主要针对消费性电子产品的能源节约计划。美国从２０１０年

开始频繁对“能源之星”计划中涉及电子电器设备的技术标准进行修订，已经实施和即

将实施的电子电器类产品涉及消费类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照明及通风设备以及商用及

其他用途设备四个大类，涵盖洗衣机、显示器、电视机、空调器、计算机、数据存储设备、

网络设备、游戏机、音视频产品、影像设备、机顶盒、电话、家用冰箱和冷柜、电动机、普通

及ＬＥＤ照明灯等多种产品。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起，能源之星的认证由“自我声明”变为

“强制性第三方认证”，第三方认证只能由美国环境保护署认可的第三方实验室进行测

试，认证费用全部由制造商承担。此外，２０１３年，美国能源部宣布多项联邦能效立法行

动，对移动式空调、室内空调、住宅用洗衣机等的能效标准进行修改。

美国频繁更新能效认证标准，不仅增加了出口企业熟悉、研究、适应这些认证标准

的难度，也使出口企业需要投入更多的测试设备，需要及时更新、替换各种关键材料和

零部件，因而大幅增加产品的附加成本。新的认证标准技术性更强，标准更为严格，企

业和产品进入的门槛普遍提高，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技术壁垒。

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进口食品法规。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６日，美方颁布了两项进口食品法规，即《国外供货商验证计划》和《第

三方审核机构／认证机构认可计划》，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将通过第三方认证机构／第三

方审核机构来代替其执行现场审核。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７日，在ＷＴＯ的ＳＰＳ委员会会议期

间，中国代表团就美国实施《食品安全现代化法》而发布的《第三方审核机构／认证机构

认可计划》草案提出质疑。由于这项法案将美国境内的食品安全检查权责赋予给了第

三方，因此中国认为这些程序并不符合《ＳＰＳ协定》对于 ＷＴＯ成员应尽义务的要求。

《ＳＰＳ协定》的基本内容就是在允许实施为保护人类、动物和植物生命或健康所必需之

措施的同时，保证这些措施不得滥用于保护主义的目的，不对贸易构成不必要的障碍。

而美国此第三方认证计划的发布，极有可能弱化或降低 ＷＴＯ成员应尽义务标准，加大

滥用保护主义的风险，从而为国际贸易制造新的不必要的障碍，给双边或多边贸易发展

带来不利影响。

此外，这两项新规仅针对进口企业实施，违反了ＷＴＯ国民待遇原则。

（２）《仿制药用户收费法案》相关规定。

美国《仿制药企业付费法案》于２０１２年７月９日正式生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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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原料药生产商收缴费用，但内外有别，待遇不同，同一生产商在不同生产地址的工

厂也需分别缴费。中国原料生产商一个生产地址的注册费用是４１４５８美元，而美国本土

的原料药生产商则要少缴纳１５０００美元。该法规迫使长期大量出口原料药的中国企业

增加了经营成本，降低了竞争优势，一部分中小型仿制药企业被迫退出，导致剩余仿制

药企业各项付费额的增加。

２０１３年９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公布了２０１４财年《仿制药企业付费法案》规定的

各项付费数额标准。与２０１３财年相比，该法案各项费用均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其中，与

中国企业关系最为密切的药品主文件（ＤＭＦ）费用上涨４７．４％，至３１４６０美元；原料药海

外生产设施检查费用上涨１９．４％，至４９５１５美元；仿制药（ＡＮＤＡ）申报费用上涨了

２４％，至６３８６０美元；制剂海外生产设施费用上涨２３．５％，至２３５１５２美元。（参见表５）

预计后续财年该法案的付费标准将会继续增加。

目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仿制药平均审批时间为３３—３４个月。在仿制药申请获

批之前，很多目前没有获批产品的中小型仿制药企业将需要等待３个财年的收费周期。

特别是在该法案实施的前两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仿制药办公室没有绩效量度的要

求。仿制药行业对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前积压的新药申请以及该法案实施后前两年内提交

的ＡＮＤＡ审评情况感到担忧。

表５

付费类型 收费频率 ２０１３财年 ２０１４财年 升幅

ＡＮＤＡ申请 一次性 ５１５２０美元 ６３８６０美元 ２４．０％

ＰＡＳ申请 一次性 ２５７６０美元 ３１９３０美元 ２４．０％

ＤＭＦ申请 一次性 ２１３４０美元 ３１４６０美元 ４７．４％

成品剂型生产设施检查（国内） 每年一次 １７５３８９美元 ２２０１５２美元 ２５．５％

成品剂型生产设施检查（国外） 每年一次 １９０３８９美元 ２３５１５２美元 ２３．５％

原料药生产设施检查（国内） 每年一次 ２６４５８美元 ３４５１５美元 ３０．５％

原料药生产设施检查（国内） 每年一次 ４１４５８美元 ４９５１５美元 １９．４％

　　５．贸易救济措施

长期以来，美国在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拒绝承认中国的

市场经济地位，以各种理由拒绝给予中国涉案行业市场导向行业地位，无视案件所涉行

业的实际情况、采用不当替代国价格计算正常价值，实行一国一税等。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

日，中国就美国对中国油井管等产品采取的１３起反倾销措施中的错误做法，提出与美国

在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下进行磋商，正式启动世贸争端解决程序。本次争端涉案金额巨

大，涉及中国企业年出口金额达８４亿美元。在这些案件中，美国在有关反倾销调查和复

审中，存在不当适用目标倾销方法、拒绝给予企业单独税率、不当适用不利事实推定等

一系列与ＷＴＯ规则不符的做法，错误认定中国产品存在倾销，严重夸大中国产品倾销

幅度。美国调查机关的错误做法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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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反补贴调查中存在的问题：第一，追溯性适用反补贴法违反 ＷＴＯ透明

度原则和相关裁决。美国总统２０１２年３月８日签署的《１９３０年关税法》修订法案明确

授权美国商务部可以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措施，并将适用范围追溯至２００６年

１１月２０日以来发起的所有反补贴调查。这种追溯性适用反补贴法的做法违反 ＷＴＯ

规定。第二，对于出口信贷项目补贴认定存在的问题。在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做出的光伏

电池、风塔和暖水虾反补贴案的反补贴终裁中，美国调查机关认定被调查企业接受了中

国进出口银行买方信贷项目的补贴，补贴率为１０．５４％。在这些案件中，美方要求证明

该项目“未被使用”，不合理地增加了中国政府的负担，违反了“善意调查”的原则；拒绝

采信中国进出口银行、强制应诉企业及其所有美国客户提供的信息和资料，认定中国政

府未尽全力配合调查，不恰当地适用了最佳可获得信息；计算税率时故意忽视在所有方

面都不合适的信息，不合理地选择政策性贷款项目作为出口买方信贷项目的相似项目。

美国调查机关的错误做法人为地提高了中国产品的补贴幅度，严重损害了中国相关企

业的合法权益。

６．政府采购

美国总统于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签署的《２０１３财年综合继续拨款法案》中，包含了限

制美国部分政府部门购买中国企业生产的信息技术系统的内容。该法内容对外发出了

极其错误的信号，直接影响了中国企业与美国商业伙伴开展正常的贸易、投资合作，也

损害了美国自身的利益，不符合两国互利合作伙伴关系的定位。这种滥用“国家安全”

措施，不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对中国企业进行“有罪推定”的歧视性做法，既严重违背公

平贸易原则，也严重损害中美互信，阻碍两国在高技术产品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７．出口限制措施

美国改革出口管制制度的目标是四个单一，即单一出口管制清单、单一许可证签发

机构、单一执法协调机构和单一信息技术系统，２０１３年公布的改革方案可被视为美国向

单一出口管制清单方向努力的开始。但是，改革方案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改革目的是单一清单，并简化原先复杂的管理体制，但只有很少一部分物项

从军品清单转移到商业控制清单，改革措施也没有减少复杂程度，而且还可能引起混

乱，尤其是当最终物项是在商业控制清单，而“特别设计”的部件或组件在军品清单的情

况下。

第二，管制的力度从根本上讲并没有放松，“６００系列”分类仍然受制于武器禁运的

规定，而且改革后一些领域的控制反而比原先严格了。例如包含一定程度的被管制美

国“两用”成分的外国制造物项将因最终目的地、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而受《出口管制条

例》的管制，但根据原先规定，如果受管制的源于美国的“两用”成分不足１０％—２０％，那

么外国制造的物项将免受《出口管制条例》的再出口管制，但新规定没有规定豁免额，只

要是含有源于美国的“６００系列”分类的成分，如果该外国制造物项的目的地为包括中国

在内的武器禁运国家，那么，其再出口就需许可，而通常这种许可是不被批准的。新规

定关于“特别设计”的定义还可能是某些部件和组成部分受到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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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２０１３年的出口管制体制改革方案并没有放松对中国出口的任何管制。此外，

《２０１３财年国防授权法》中规定继续对中国卫星出口进行严格管制，禁止对中国出口、再

出口或转移《出口管制条例》中涉及的卫星及相关产品①。在第２４届中美商贸联委会

上，美方承诺积极推进《中美高技术贸易重点领域合作行动计划》及相关落实措施，鼓励

民用航空航天、信息技术、油气勘探开发等重点领域对华民用用户的民用用途出口。中

方希望美方能切实履行承诺，改变对华歧视性做法，在美出口管制改革过程中，重视并

解决中方重点关切，实质性放宽对华出口管制。

８．补贴

美国２００８年农业法原定于２０１２年９月３０日到期。由于美国众议院与参议院在

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均无法就新农业法案达成一致意见，２００８年农业法被先后两次延期至

２０１４年１月３１日。目前参众两院都通过了各自的法案版本，即参议院的《２０１３年农业

改革、食品与就业法案》与众议院的《２０１３年联邦农业改革和风险管理法案》。

经过两院多次谈判和修改，两部法案在具体内容上大体相近。参考两个法案版本

的共同点，最终的生效法案可能规定以下内容：第一，取消直接支付、反周期支付、平均

农业收益选择项目。第二，建立农业风险覆盖计划。第三，对高收入的大型农场支持力

度减小。第四，在乳业方面，取消乳制品价格支持计划、乳制品收入合同计划和乳制品

出口刺激计划，改为建立具有追溯力的乳品生产者利润保护计划。第五，建立补充农业

灾害援助计划。第六，加强农业信贷力度。第七，扩大农作物保险覆盖范围和支持力

度。第八，持续支持农村发展、农业研究、能源和环境等项目。以上为两院法案的共同

之处，但对于占农业法按预算８０％比例的食品券项目（现已更名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两院则存在严重分歧：参议院的法案版本第五章标题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而该章在

众议院的法案版本中并未出现，且众议院驳回了参议院对该计划的预算削减方案。

总体而言，两院法案体现的态度有：削减预算，减少赤字；取消直接补贴，转而通过

保险体系寻求对农户收益的保护；重视对新农户和小农户的培养；等等。

９．不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美国３３７调查条款对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可谓极其广泛。由于美国相关法律将商

业秘密归为“非法定知识产权”，与专利、商标等为代表的“法定知识产权”相区别；前者

虽要求不公平行为须威胁或损害了国内产业，但却并未明确要求该国内产业须以涉案

知识产权（例如商业秘密）为基础，或者说涉案的非法定知识产权被使用于该国内产业。

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天瑞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的３３７调查案（３３７ＴＡ６６５）（下称

天瑞案）中，法院认为天瑞的产品形成了与原告产品的直接竞争，因而得出国内产业受

损的结论。这一推理未免显得牵强。一方面，３３７条款本身即为“非法定知识产权”设下

了十分宽泛的“保护伞”，即便美国国内产业没有使用涉案的这类商业秘密，只要形成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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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或造成损害———而想要证明威胁和损害较为容易———便可满足３３７条款的条件。门

槛如此之低，难怪被美国公司纷纷利用，因为３３７调查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有利的

结果，一旦被判商业秘密侵权成立，其海外竞争对手的产品将长期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

外。另一方面，对商业秘密这种特殊知识产权明显采取扩大保护的做法，反而促使某些

企业选择投机取巧。对本案多数判决意见持异议的摩尔法官也表示，原告完全可以通

过获取专利来寻求３３７条款的保护，或者不授权境外企业使用涉案工艺；她警告道，此案

判决所确立的给予商业秘密的如此广泛的保护，可能会使本来应该申请专利的技术发

明人选择放弃，以避免公开技术；由此导致技术公开逐渐减少，竞争衰落，最终受害的还

是美国消费者，因为他们将要为获得技术而付出更高的代价。

３３７条款包含很多自由裁量权条款，如目标期限的规定、普遍禁令的规定等。对这

些条款的实施，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是否

符合ＷＴＯ规则，需要结合个案情况进行分析。具体到商业秘密案件中，商业秘密范围

的确定就是最大争议点之一。商业秘密的范围本来是此类调查最关键的因素，但３３７条

款对于商业秘密的披露时间点却缺少明确要求。然而，原告和被告对披露时间点有着

截然相反的期望，因为越早披露，就越有利于被告针对商业秘密内容和范围进行充分准

备来应诉；而越晚披露，使原告越有机会根据被告的应诉理由来调整其商业秘密范围，

从而不利于被告应诉。这就容易导致原告迟迟不肯明确披露商业秘密，而被告希望早

早确定其范围。正因为３３７条款对这一问题无明确规定，所以在之前的商业秘密案中，

行政法官都是利用自由裁量权来确定披露时间点的，大多是沿用专利的版本，尽管专利

案件与商业秘密案件本身存在非常多的差异。从之前的数起案件来看，法官自由裁量

权行使的结果往往不利于被告，而中国企业在３３７商业秘密案中大多是被告，这就使得

中国企业很容易陷入被动。

此外，在天瑞案中，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其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１日的决定中指出：

关税法第３３７条款的适用范围可延伸适用于美国之外发生的侵占商业机密的行为。这

将会使美国的司法主权延伸到其他国家，有可能威胁他国的司法主权独立。如果“进

口”这一属性可以触发对境外行为的管辖权，那么就可能无法避免美国企业对商业秘密

３３７调查手段的滥用，进而成为阻碍国际贸易的壁垒。

（二）投资壁垒

１．一般海外投资审查

２００７年，美国颁布了《２００７年外国投资法和国家安全法》，２００８年１１月美国财政部

颁布了该法的实施细则，即《关于外国人收购、兼并和接管的条例》。这些规定扩大了美

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简

称“ＣＦＩＵＳ”）审查范围和自由裁量权，要求企业提交繁多材料，大大增加审查的几率和

投资者的时间、人力负担，增加企业的交易成本。而且这些规定在一些关键词语的解释

上仍然十分模糊，并强调“个案处理原则”，规定还具有溯及力，并且未对当事人提供任

何法律救济的途径，也不给予任何赔偿，这也使企业的交易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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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近年来美国以包括保护国家安全在内的各种理由，多次阻挠和干扰中国企业在美

国的投资活动。美国滥用“国家安全”理由，对中国企业在美国正常的商业投资活动设

置限制，是一种“投资保护主义”行为，既有违美一贯倡导的自由市场规则，也不利于中

美双方企业相互开拓市场，扩大合作。①

２．电信行业海外投资审查

在美国，电信行业并购交易数量呈上升趋势。涉及外资的电信行业并购，除了须接

受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Ｆｅｄｅ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简称ＦＣＣ）、美国联邦

贸易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尤其是反垄断局）的审查，还需接受ＣＦＩＵＳ的国家安全审查。

依据美国相关法律和政策，外国电信服务提供商要想在美国完成并购交易，需要首先向

ＦＣＣ提交进入美国市场的申请，只有获得ＦＣＣ的批准方可完成，而并购交易能否获得

ＦＣＣ的批准，很大程度上要受到ＣＦＩＵＳ对并购交易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影响，只有在

ＣＦＩＵＳ的国家安全审查获得通过后，ＦＣＣ才有可能批准。

“９１１”事件后，ＣＦＩＵＳ对电信行业并购的审查标准更加严格，尤其关注以下三个涉

及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一是确保美国执法部门进入通信基础设施的国内部分（即，美

国网络及配套设施），并存储或中转以上任何数据；二是确保大多数或所有控制该通信

基础设施的美国网络及配套设施在美国地域边界内；三是确保大多数或所有控制该通

信基础设施和美国客户的数据主要或完全在美国的领土边界和美国公民的手中。在

ＣＦＩＵＳ对国家安全审查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而安全风险取决于许多因素，主要包括：第

一，该收购业务从国家安全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方面来看其重要性；第二，美国与投资者

的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战略关系；第三，被收购方是否从事美国政府的任何机密或其他敏

感的工作，特别是在美国国防、执法和国家安全机构的工作等。为保障国家安全不受目

前或者潜在的威胁，ＣＦＩＵＳ会要求交易方签订“国家安全协议”（即“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而当并购交易对网络安全构成威胁时，为了保障“网络安全”这一特殊的

国家安全，还会被要求签订“网络安全协议”（即“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该网

络安全协议通常适用投资于美国电信的外国公司，包括其附属公司、分公司、各部门，以

及在美国发起或终止的分支机构。虽然审查程序不被公开，但网络安全协议的内容一

般会作如下要求：第一，所有国内通讯基础设施主要或者只存在于美国；第二，和国内通

讯相关的交易以及呼叫数据主要或者只存在于美国；第三，美国人或者在美国进行通讯

的人，这些用户的个人信息以及计费记录主要或者只存在于美国；第四，对外包给非美

国实体的电信业务予以限制或者禁止，除非这种外包经过了国土安全部的同意；第五，

被收购方保证履行严格责任，任何第三方承包商执行一项网络安全协议涵盖的功能时

均要和该协议条款相一致；第六，被收购方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美国政府能够检查和

约见其位于美国的设施和雇员。

近年来美国加强对于电信并购行业的审查力度，采用越来越严格的安全协议，通常

７９美　　国

①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ｅ／ａｇ／２０１２１０／２０１２１００８３７４９３０．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２日访问。



要求公司简化政府部门访问其网络的程序，甚至要求政府官员有权要求公司剔除一些

无线基站设备，并对公司设备的采购和董事任命具有否决权。例如２０１３年ＴＭｏｂｉｌｅ修

改了与ＶｏｉｃｅＳｔｒｅａｍ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Ｃｏｒｐ并购的安全协议，ＴＭｏｂｉｌｅ要使用新的网络设备供

应商，必须提前３０天通知美国政府，此外ＴＭｏｂｉｌｅ也同意解决美国政府提出的与新设

备供应商有关的任何安全问题。２０１３年日本软银收购美国Ｓｐｒｉｎｔ公司，根据其安全协

议，美国政府不仅有权向Ｓｐｒｉｎｔ董事会派驻一名董事，还有权要求Ｓｐｒｉｎｔ剔除子公司网

络中使用的“一些设备”。由公司签署、作为合并获批先决条件的安全协议为美国政府

提供了审查和批准一些网络设备供应商的权力，将对中国相关电信企业及设备供应商

进入美国市场并购交易带来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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